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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思
维”推动精神
卫生立法

相对于“该收治的未被收治”的现实，一些地方则还存在“不该收治的乱收治”现
象。精神病认定、鉴定机构主体的不够明确、收治程序的不够规范、司法救济的制度空
白，造成一些执法困惑，也出现“精神病”成为某些人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打击上访人员
的口实，影响恶劣。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精神卫生法草案总体思路体现了一种“权利
思维”，它传递出一个积极的信号：精神病问题不仅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立法和
管理部门正在探索新的管理理念，让管理与服务并重，进一步体现对权益的尊重、对权
力的规范。 ——人民日报

打拐需“严惩买方”与“重建防老”并举

话题：铁道部称京沪高铁票
价最低410元，最高1750元

网友发言
客观地讲，与现有的京沪特快火车相比，410

元确实不算太贵，按上海和北京地区的人均收入
看，属于可承受范围。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出差，
单位会报销，所以京沪高铁的上座率不会很低。

网友杞人老张
京沪高铁票价应该实行价格听证，或网上听

证，征求一下百姓意见。改革开放的成果应该让
老百姓来分享。公共交通是为大众服务的！

网友天山雄鹰

话题：最高院称“该依法判处
死刑立即执行的决不手软”

网友发言
我认为，公安机关审案要人性化、透明化，不

得刑讯逼供，而法院判案则要根据案情作出应有
的判决，该杀的一定要杀。

网友老李
“该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决不手软”，这

样说似乎很公正、很阳光。其实，法律就是法律，
根本用不着任何人释义。对于犯罪者，谁该被执
行死刑，谁不该被执行死刑，应该由法律说了算。

网友江南翁

话题：南京黑作坊用工业原
料脱鸭毛做盐水鸭

网友发言
松香除鸭毛的事情不仅仅只有南京，几乎全

国都这样做。违法种植、养殖、生产、制作、加工的
不良商贩比比皆是！整顿不能只是喊喊口号，而
是要政府拿出实际行动。

网友luo8265777

医生和黑客，你信哪一个？
网络上一位自称从江西一家医药公司离

职的业务员发帖称，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和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110多名
医生吃了“醒脑静针”这种药品的“回扣”，两
家医院却矢口否认，指医生用药信息外泄可
能是“黑客入侵”。 （据《新京报》）

不论黑客入侵行为属实与否，即便其将
信息外泄，也并不能说明其就篡改了信息。其
实，正是这样的解释，将公众的目光牵引到了问
题的关键点：黑客所吐露出来的信息到底是真
是假？药价是否虚高？令人不解的是，院方通
过约谈自己的医生便匆匆得出结论说“回扣问

题不存在”，运动员做了裁判员，这跟贪污受贿
者被揭露之前的信誓旦旦有何分别？

在正当的真相渠道被把持的情况下，我
们是相信医院还是相信“黑客”？其实调查的
记者，在医院眼里，也一定算“黑客”吧。

晴川

请别为幼童横渡长江鼓掌
“27 分 24 秒，谈家嘉横渡长江成功！”11

日下午 2点 14分，在重庆奉节县的长江南岸
边上，随着奉节县体育局局长欧阳明的宣布，
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将横渡长江的
6岁奉节女孩谈家嘉众星捧月般托起，庆贺她
的成功。 (据《重庆晨报》)

6岁就横渡长江成功，大概可以称得上神
童了。不过，上述新闻所报道的女童谈家嘉
不是第一个横渡长江的幼童，恐怕也不会是
最后一个。早在2004年，重庆万州一对年仅
5岁的孪生姐妹成功横渡长江。

挑战极限运动的魅力在于，依靠坚强的
意志和充分的准备——与大自然搏斗，通过
战胜自我而体验到震撼心灵的乐趣。某种意
义上讲，这种惊心动魄的高风险运动，展现了别
具一格的生命之美。然而，在汹涌的浪花翻滚
中，屡屡有幼童行如此之举，却让人丝毫体会不
到什么生命之美，而是感到异样的沉重。

请别为幼童横渡长江鼓掌欢呼。此类幼
童横渡长江行动，早已与极限运动“挑战”
的本义背道而驰，更像是一场侥幸成功的

“成名秀”。为了让孩子尽早尽快成名，不惜
怀揣着“赌博”心理、走上一条自以为是的成
名捷径，将社会常规、自然规律以及儿童天性都
抛之脑后。 王艳

一张报纸，我们不敢说
它有多大多大的“能量”，因
为那是夸张，也名不副实。
它除了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
策，报道国内外有影响的新
闻事件外，说到底，它就是关

注国计民生，为读者为市民服务的，也只有在
这方面才更能发挥它的作用——这次成功帮
助小月摆脱困境，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从今天本报的后续报道中我们看到，那个
叫小月的高三考生，昨日在班主任的护送下，
已到河南宾馆餐饮部开始打工了。我们相
信，她的人生也从此翻开新的一页。在“希
望独立的小月，今后能一步一个脚印，走好

自己的路”之余，我们不仅要感谢所有关心
和帮助小月的人们，更要感谢这家宾馆，他
们向小月伸出的援助之手，不仅及时帮助小
月摆脱了眼下困境，同时也是在为社会、为
政府排忧解难。

说起来，这对一家大宾馆而言，也许算不
了一件多大的事儿，可对小月来说，却是为她
解决了实实在在的困难，摆脱了难以摆脱的困
境。现在小月高兴了，所有帮助她、关心她的
人肯定也都很高兴，因此，我们理当向这家宾
馆表示敬意。

作为一家都市媒体，它的理念，就是关注
民生，就是要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现在，
每一天，本报都有很多记者在这座城市里

“跑”，他们不仅“跑新闻”，作报道，同时也更是
为了发现和帮助民众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为
了我们的城市更加文明、更加和谐。

自然，若是单纯依靠这张报纸，肯定不
行。我们只是个“跑腿”的，也没有多大能力解
决实际困难，只能为民生鼓与呼。关键还是希
望更多有实力的单位或个人，都能像河南宾馆
这样，以社会责任为己任，用自己的爱心帮助
那些亟须帮助的人。

像我们这样一座城市，几百万人口，肯定
有不少人有这困难那烦恼，需要社会的关心和
帮助。我们做不到的，不说，只要我们能够做
到的，就一定会努力去做，并在力所能及的情
况下尽力做好。

小月高兴了，我们大家都高兴
□晚报评论员 闵良臣

社会关注

河南省
报纸新闻
名专栏

日前，由公安部挂牌
督办、山东聊城警方侦破
的两起重大贩婴团伙案
相继审理完毕。涉案人
员分别被判处无期至一
年半不等刑期。然而，被
解救出来的29名婴儿，却
因无法找到亲生父母，仍
旧只能继续寄养在买主
家里，等待未知的命运。
（6月13日《山东商报》）

警察叔叔，我妈妈在哪里？

周悟空 图

被拐婴儿不宜再送回买主家
首先，虽然《刑法》规定对于“收买被拐卖

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但依据“对被卖儿童没有虐待行
为，不阻挠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现实中对收买婴儿行为的处罚相当轻，基本
上是不追究刑事责任。正是这种过轻的处
罚，导致婴儿买方市场长期存在，拐卖婴儿犯
罪“打而不死”。

其次，可能导致法律关系上的混乱。通
过签订协议的方式，由买主代养，在法律上并
无依据，买主也没有这个义务。在这种情况
下，让被拐婴儿长期寄养在买主家，被拐婴儿
与买主之间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关系。他们
虽然长期生活在一起，并且有抚养与被抚养
的事实，但在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被
法律承认，法律也不可能承认这种基于买卖
婴儿基础上的收养。而且这种尴尬的状况将
给孩子的户口、上学等造成极大的障碍，不利
于被拐婴儿的正常成长。

事实上，按照公安部规定，“对于被解救
的儿童，暂时无法查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的”，应依法交由民政部门收容抚养。但在
现实中，因为收容能力及条件限制，目前我国
大多数相关民政机构，多以收容残障、流浪、弃
儿为主。对于打拐解救的婴儿，多数民政机构
有心无力。唯一有可能为孩子找到合法归宿
的途径是，国家应当增强投入，进一步加强民
政机构的建设，让更多的民政福利机构具备接
纳无人认领的被拐婴儿的能力。在此基础上，
推动更多被拐婴儿由具备条件的家庭收养，让
被拐婴儿回归正常生活。 黄建朝

让解救出的孩子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
“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无期至一年半不等刑期”，自然会增加百姓心中踏实感。可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解救出来的孩子落得个“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同样让人不无忧虑。客观
地说，“拐卖不息、打拐不止、儿童无家可归”这种恶性循环的形成，既是法律问题，也是技
术问题，还有道德问题。正因此，每次类似事件出现，公众或抱怨对人贩子量刑太低，或
批评警方防控体系的孱弱。

而这其中，喊得最响亮的，莫过于要求严肃治理买方市场、严惩买方。这当然没错。
但从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出，除了无生育能力的夫妇充当了“买主”外（这部分人本可以通
过收养程序来完成），相当一部分买主是出于延续“香火”为目的，从人贩子手中购买了男
婴，且这部分人大多集中在农村地区——这其实还是为了“养儿防老”。

因此，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决策者，理当将构筑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尽快全面铺展
开来、完善起来。这样，将“严惩买方”与“重建防老”体系相结合，才能创造一个和谐
的社会。

崔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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